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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2

离岗基层老兽医省级补助资金
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预算单位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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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资金安排情况

为妥善解决离岗基层老兽医生活困难问题，2020 年起，省

财政每年固定安排离岗基层老兽医省级补助资金 6600 万元，按

因素法分配下达给粤东西北 14 个市以及江门市的恩平市、开平

市、台山市（以下简称非珠三角地区），因人数变化造成的资金

余缺由市县统筹解决。其他地区所需资金由当地财政负担，市县

分担比例由地级以上市政府确定。

（二）资金分配方式

2024 年度省财政厅安排全省离岗基层老兽医省级补助资金

共计6600万元，按照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；

工作年限为 20-29 年的每人每月补助 800 元；工作年限为 10-19

年的每人每月补助 700 元原则，以各地离岗基层老兽医统计数量

和工作年限等为因素予以分配。

（三）资金主要用途和实施程序

省、市财政部门将本级承担的离岗基层老兽医省级补助资金

划至县级财政部门，县级财政部门将省、市下拨的资金和本级承

担的资金一并委托银行（含农村信用社）或镇（乡）财政所直接

支付给离岗基层老兽医。

（四）扶持对象

现为广东省户籍。1949 年 10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

期间，由乡镇（公社）、村（大队、农场、管理区）等委派（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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佣、指定等），在乡镇（公社）、行政村（自然村）、生产队、

农场、管理区等区域承担兽医公益服务工作的基层兽医人员，离

开岗位后未被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录用为编制内人员或国有企业

录用为正式工作人员。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男性年龄满 60

周岁、女性年龄满 55 周岁可申请补助。

（五）绩效目标

2024 年离岗基层老兽医省级补助资金的绩效目标为：完成

2024 年度离岗基层老兽医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，确保补贴及

时足额发放，补助对象满意度大于 80%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

综合分析 2024 年离岗基层老兽医省级补助资金项目的过

程、产出和效益，补助资金项目基本完成了预期目标任务，取得

了较好成效，但也存在个别地市资金支出率有待提高的问题。

1.过程。该指标主要从资金管理和事项管理两个方面考核项

目资金支付情况，资金支出的规范性，项目实施的规范性和监管

的有效性。

（1）资金管理。该指标主要考核资金支出率。2024 年，省

财政厅足额下达 6600 万元。

（2）事项管理。主要考核项目的监督检查工作。各补助资

金使用单位均建立了有效管理机制和较为健全的财务制度，有关

市县对补助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执行情况良好，专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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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用，未发现挤占、截留或挪用问题，监管有效。

2.产出。该指标主要从经济性和效率性两个方面考察项目完

成的进度、质量等产出情况。

（1）数量指标。该指标主要考核是否完成本年度辖区内补

助发放。2024 年离岗基层老兽医省级补助资金已基本完成本年

度辖区内补助发放 90%的目标。

（2）质量指标。该指标主要考核补助发放准确率。各地补

助资金均按资金管理办法发放，按照《关于〈印发广东省离岗基

层老兽医补助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规定准确发放到符合补助条件

的离岗基层老兽医银行账户上，补助发放准确率达 10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。该指标主要考核补助完成发放时间。项目

资金下达后大部分市县在2024年12月底前已基本将补助资金发

放到符合条件的离岗基层老兽医银行账户上，但河源、梅州、湛

江、揭阳市等地市个别县区补助资金未能及时完全发放。

（4）成本指标。主要考核财政投入比，该补助资金项目成

本支出控制在合理范围内。

3.效益。该指标主要从社会效益、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

意度 3 个方面进行考察。

（1）社会效益。该指标主要考核是否保障离岗基层老兽医

基本生活，项目实施后，离岗基层老兽医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

障，增加了他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，达成预期指标。

（2）可持续影响。该指标主要考核是否对农村兽医发展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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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了长期的影响，项目实施后，离岗基层老兽医的生活得到一定

保障，有效促进了农村兽医的长期发展，达成预期指标。

（3）服务对象满意度。该指标主要考核补助对象满意度。

离岗基层老兽医的综合满意度为 95%，超过了综合满意度≥80%

的既定指标值。

（二）补助资金使用绩效

1.补助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2024 年离岗基层老兽医省级补助资金的绩效目标为完成年

度离岗基层老兽医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，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

放，补助对象满意度大于 80%。综合各项评价结果，项目基本实

现预期绩效目标，有关市县补助资金发放准确率高。

2.补助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年度目标基本完成，离岗基层老兽医的基本生活得到

保障，获得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。

2024 年，绝大部分市县将补助资金按规定及时发放至符合

条件的离岗基层老兽医，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，妥善解决离岗基

层老兽医的生活困难问题，有效保障了离岗基层老兽医的基本生

活。离岗基层老兽医补助资金，给离岗基层老兽医送去关怀，增

添其生活温度，有助于提升离岗基层老兽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，

增进对政府的信任，同时使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社会群

体。

（2）社会效益显著，弘扬公益精神，传递积极奉献的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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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正能量”。

项目的实施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。离岗基层老兽医是 1949

年 10 月 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由乡镇（公社）、村（大

队、农场、管理区）等委派（雇佣、指定等），在乡镇（公社）、

行政村（自然村）、生产队、农场、管理区等区域承担兽医公益

服务工作的基层兽医人员，但是离开岗位后未被国家机关、事业

单位录用为编制内人员或国有企业录用为正式工作人员的群体，

其工作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，在岗期间为解决当地居民的生产生

活问题带来便利。补助资金补助离岗基层老兽医的基本生活，一

方面是对其多年基层工作的肯定和尊重，另一方面是对其合法权

益的保障和社会公平的维护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大力弘扬和传递

积极奉献的公益精神，提升基层工作者的社会地位，鼓舞和调动

其他基层工作者建设社会的积极性，积蓄了更多的社会“正能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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